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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儀/紀錄  趙 品 甄         



：         壹、報告事項： 

一、 報告本府 112 年 10 月 17 日縣務會議紀錄。 

二、 縣務會議議案暨主席指示事項執行情形： 

(一)  勵馨基金會 10月 16 日公布台灣國中小性教育調查結果發 

 現三大問題，包括呈現方式不符合全面性教育的精神；近 

  6 成老師擔心受到家長壓力、缺乏教材與教案；5 成的老 

 師認為授課時間不足。聯合國眾多組織共同提出的指引， 

 全面性教育屬於人權教育的一環，並且包含情感教育及關 

 係教育，這也是促進多元、尊重、平等社會的關鍵指標。 

 請教育處將全面性教育的八大核心，當成各級學校的推動 

 重點，藉此跟上聯合國與世界的潮流，並在課程手冊中增 

 列全面性教育的說明，以此作為教師教學的參考。 

 主席裁示：解除列管。 

(二) 有關國發會「政府資料開放平台」，本府目前上架資料共 

  1067 筆，在全國地方政府排行第 8名，績效值得肯定，惟 

  惟資料品質銅質標章占 34％、銀質標章 19％、金質標章僅 

  占 17％，另有 30％無標章，本府尚有很大努力空間，請計 

畫處輔助各局處持續優化各項資料的完備公開，提供民眾 

更為便利優質的縣政服務。 

主席裁示：解除列管。 

(三) 交通部為健全露營場設置管理，確保露營場符合(水土保 

 持、環境保護、公共衛生、公共安全)等相關法令規定，保 

 障從事露營活動者權益，於去年(111)年 7 月 20 日發布「露 

營場管理要點」，本府即依要點規定加強相關輔導作業，使 

縣內既有露營區盡快取得合法身份。而對於「露營場管理 

要點」頒布之後，未經申請容許審查許可，即冒然經營之 

新設露營場，因漠視中央規定且罔顧消費者安全，本府將 

會同相關單位(農業處、地政處、工商發展處、水利處、環 

保局、文觀局)進行聯合稽查，優先進行裁罰，並要求停止 

興建或停業，倘違規情節重大，本府不排除連續裁罰，以 

正視聽。 

主席裁示： 

1. 露營場開發亂象叢生，針對違法尚未納管的業者請相關 

單位嚴格稽查、取締、連續裁罰直到申請納管為止。 

2. 解除列管。     



三、 計畫處報告：提報本府縣務會議列管「苗栗願景重點施政計 

                畫」第 3季執行情形，報請公鑒。 

    主席裁示：准予備查。 

四、 計畫處報告：提報本府 112 年 11 月份及 12月份重大會議及 

               活動彙整表乙份，報請公鑒。 

    主席裁示：准予備查。 

五、 民政處報告：本縣議會第 20 屆第 2次定期會及第 20 屆第 5、 

                6 次臨時會，分別訂於本（112）年 11 月 9日至 

                12 月 8 日及 12 月 18 日至 12 月 29 日召開，報 

                請公鑒。 

    主席裁示：准予備查。 

六、 行政處報告：提報本府一週新聞輿情暨處理建議彙整表乙份 

               ，報請公鑒。 

主席裁示： 

1. 序號 16：浪犬侵擾專案上路/禁餵吵翻天 

決議：針對私人浪犬收容所，協助輔導合法設置並予以補 

助及免費結紮支援。 

2. 序號 25：頭份撿到槍支零件烏龍疑自導自演/原 PO：我也 

被設計了 

        決議：此案對本縣治安觀感不佳，警察局儘速偵辦並加強 

新聞回應以端正視聽。 

3. 餘准予備查。  

貳、 討論提案： 

一、 民政處：為修訂「苗栗縣生育津貼實施辦法」，提請審議。 

    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二、 衛生局：訂定「苗栗縣六十五歲以上縣民看診掛號費補助辦 

            法」，提請審議。 

    決議：照修正後(如附)通過。 

三、 教育處：訂定「苗栗縣補助民間體育團體辦理體育活動辦法」， 

           提請審議。 

  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    

參、 交換意見(無)。 

肆、 主席裁示：     

一、 科技越進步，人們生活越加便利，網路詐騙卻也層出不窮，

今年一至七月詐騙案件年增率高達 24%，其中很多是利用加



密貨幣詐騙犯罪，科技犯罪日新月異，加密貨幣當洗錢斷點

已成詐騙案的主力。請警察局積極追趕甚至超越詐騙集團使

用區塊鏈技術，成功打詐、抓下犯罪集團，後續檢察官才能

調查起訴，遏止科技詐騙、使犯罪者受到應有的制裁。 

二、 本府 113 年度預算業已編印完成，將提送本縣議會第 20屆第

2 次定期會審議，請各局處長務必事先詳讀預算書，充分掌

握業管預算編列情形，以利適時為需求預算辯護說明，順利

照案通過。 

三、 目前國內社會福利有分配失衡的問題，甚至造成福利依賴的

現象，天下雜誌 2023 年永續城市大調查顯示本縣托育政策滿

意度、每一縣民享有之社會福利支出都在非六都組排最後一

名。請社會處積極開展區域性合作，透過平台聯繫，擴大福

利政策的影響力，不僅讓服務對象直接受惠，他的家庭、居

住社區也能連帶受惠，並多培植鼓勵更多元社福議題的民間

機構之成立，善用社群時代的優勢擴大政策行銷，讓更多有

需要者有機會接受服務。 

四、 最近東北季風增強，容易造成招牌或其他懸掛設施倒塌、掉

落，以及垃圾或樹葉堆積等問題，請相關業管局處加強巡檢

工作並立即作適當處置，以維市容觀瞻。 

伍、散會：上午 8時 48 分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